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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3 年度中學學位分配辦法  

統一派位家長須知  
 
 
統一派位安排概要  

現行安排  

1. 根據現行的安排，統一派位階段分為兩個部分：  

• 甲部「不受學校網限制的學校選擇」：供家長選擇最多 3 所位

於任何學校網（包括學生所屬學校網）的中學。  

• 乙部「按學校網的學校選擇」：供家長選擇最多 30 所學生所

屬學校網內的中學。  

電腦會先處理所有學生甲部的學校選擇。如有學生未獲分配甲部

所選填的學校，電腦便會處理他們乙部的學校選擇。  

各參加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的中學，經扣除重讀生學位及自行分配

學位後，餘下的中一學位將用作統一派位，其中 10%供甲部不受

學校網限制的學位分配，其餘約 90%供乙部按學校網分配 1。家

長須留意，現時學校在自行分配學位及統一派位階段所顯示的學

位數目為預計數字，最終供派位的數目可能會改變。  

學位分配準則  

2. 統一派位是根據學生的派位組別、家長選校意願及隨機編號作為

分配準則。  

校內成績  

3. 學生的小五下學期及小六上、下學期經標準化的校內成績是劃分

其派位組別的依據。  

                                                 
1  直屬／聯繫／「一條龍」中學供甲部及乙部公開分配的學位數目需先扣除保留予其

連繫小學的學位，詳情請參閱本須知第 18 及 1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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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機制

4. 由於各學校課程有別，評分的標準亦不同，不宜直接將各校的校

內成績合併排列成總次第作為分配中一學位之用。故此，所有參

加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的小學，均需透過調整機制調整其學生的校

內成績，以便各校經調整後的積分可互相比較。2021/2023 派位年

度的統一派位採用學校在 2016 及 2018 年抽樣所得的「中一入學

前香港學科測驗」的平均成績作為調整工具。

派位組別

5. 學生會按照調整後的積分按高低排列及劃分為 3 個派位組別。電

腦處理甲部「不受學校網限制的學校選擇」時，會將全港學生按

調整分數高低排列出全港的總次第，再按這個次第平均劃分為 3
個全港派位組別；每一派位組別的學生人數，佔全港參加中一派

位學生人數的三分之一。處理乙部「按學校網的學校選擇」時，

同一學校網內的學生，會根據他們的調整分數的高低排列出學校

網內的總次第，再按這個次第平均劃分為 3 個學校網派位組別；

每一派位組別的學生人數，佔整個學校網內參加中一派位學生人

數的三分之一。在派位程序完成後，個別學生的派位組別資料不

會保留。

隨機編號

6. 隨機編號是在電腦執行統一派位前產生，用以決定同一派位組別

學生獲分配學位的次序。如果某一所中學的學位求過於供，同一

派位組別內隨機編號較小的學生會先獲分配學位。隨機編號與

「學生編號」或學生的任何個人資料無關。整個派位過程中，每

名學生只獲分配一個隨機編號。在派位程序完成後，隨機編號不

會保留。

家長選校意願及學校網

7. 家長可在甲部「不受學校網限制的學校選擇」選擇最多 3 所位於

任何學校網的中學，以及在乙部「按學校網的學校選擇」選擇最

多 30 所學生所屬學校網內的中學。

8. 按地方行政分界，全港共劃分為 18 個學校網。除經申請跨網派位

而獲批准者，學生所屬的學校網是以其就讀小學所在的地區而非

居住的地區劃分。每個學校網包括本區參加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的

中、小學及他區提供學位予該學校網的中學。他區中學及由他區

中學提供的學位每年都可能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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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分配程序

9. 統一派位時，電腦會先處理甲部「不受學校網限制的學校選擇」，

然後才處理乙部「按學校網的學校選擇」。

10. 處理甲部「不受學校網限制的學校選擇」時，電腦會首先分配學

位給全港第一派位組別的學生。分配程序：電腦會先審閱第一派

位組別學生的第一個學校選擇，並根據學校不受學校網限制的學

額分配學位。如學校提供的學額多於選擇該校的學生，所有學生

均會獲派該校。如組別內以該校為第一選擇的學生人數多於學校

提供的學額，則隨機編號較小的學生會先獲分配學位，直至該校

在此部分的學位額滿為止。當審閱完所有第一派位組別學生的第

一個選擇後，電腦會再按相同程序審閱未獲派位學生的第二個選

擇（如有），最後是審閱該派位組別未獲派位學生的第三個選擇（如

有）。審閱完全港第一派位組別學生的所有選擇後，電腦會以相同

的程序，處理全港第二派位組別學生的學校選擇，最後才處理全

港第三派位組別學生的學校選擇。

11. 電腦會審閱完所有學生在甲部的學校選擇後，才開始乙部「按學

校網的學校選擇」的學位分配。在甲部成功獲分配學位的學生，

不會再經乙部獲分配學位。如學生在甲部的所有學校選擇經審閱

後仍未獲分配學位，他們便會經乙部「按學校網的學校選擇」獲

分配學位。

12. 乙部的學位分配按學校網進行。處理乙部「按學校網的學校選擇」

時，電腦會首先分配學位給學校網第一派位組別的學生。分配程

序：電腦會先審閱學校網第一派位組別學生的第一個學校選擇。

如學校提供的學額多於選擇該校的學生，所有學生均會獲派該

校。如組別內以該校為第一選擇的學生人數多於學校提供的學

額，隨機編號較小的學生會先獲分配學位，直至該校在此部分的

學位額滿為止。當審閱完學校網第一派位組別學生的第一個選擇

後，電腦會再按相同程序審閱未獲派位學生的第二個選擇，並重

複相同程序直至審閱完他們的每一個學校選擇為止。如有學生未

能獲派所選學校，電腦便會在學校網內仍有學位的中學 2，為他

們分配一個學位。當學校網第一派位組別的學生均獲分配學位

後，電腦會再按同一程序處理學校網第二派位組別學生的學校選

擇，最後才處理學校網第三派位組別學生的學校選擇。

2 不包括直接資助計劃學校及附註有「除非學生選填該校，否則將不會被派往該校」

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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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分配程序例解

13. 下列的簡化示例說明一名學生經統一派位階段獲派學位的實際程

序：

學生

• 姓名： 陳思明

• 全港派位組別： 第一組別

• 所屬學校網： 香港第三網

• 學校網派位組別： 第一組別

• 學校選擇：

甲部（最多 3 個） 第一選擇： 學校 A 
第二選擇： 學校 B 
第三選擇： 學校 C 

乙部（最多 30 個） 第一選擇： 學校 B 
第二選擇： 學校 D 
第三選擇： 學校 E 

…
 

…

甲部：不受學校網限制的學校選擇

• 全港第一派位組別學生人數： 25 000 
• 全港第一派位組別並以學校 A 為第一選擇的學生人數： 350
• 學校 A 提供不受學校網限制的學額： 15 

14. 假設在統一派位階段，共有 350 名全港第一派位組別的學生在甲

部以學校 A 為第一選擇，而該校只能提供 15 個學額作不受學校

網限制的學位分配，電腦便會按照學生隨機編號的先後，將首 15
名學生分配往學校 A。如果陳思明的隨機編號排在首 15 名內，他

╱她便可獲派學校 A；否則，他╱她的第一選擇便會落空。假如

陳思明的第一選擇落空，電腦便會在審閱完所有同組別學生的第

一選擇後，再審閱陳思明及其他未獲派位的同組別學生的第二選

擇。



5

15. 假設全港第一派位組別的學生經電腦審閱其第一選擇後，仍有

15 000 名學生未獲派位，他們當中有 300 人﹙包括陳思明﹚以學

校 B 為第二選擇，而學校 B 經過第一選擇的派位後尚餘 2 個學額，

電腦便會以學生的隨機編號的先後來決定派位次序。假若陳思明

的隨機編號不屬於首 2 名之內，他／她便不會獲派學校 B 的學

位。當審閱完所有同組別學生的第二選擇之後，電腦便會再按上

述程序繼續依次審閱未獲派位學生的第三選擇。如果陳思明的第

三選擇亦已額滿而未能獲派學位，他╱她便需進入乙部「按學校

網的學校選擇」獲分配學位。

乙部：按學校網的學校選擇

• 所屬學校網： 香港第三網

• 香港第三網第一派位組別學生人數： 1 000 
• 香港第三網第一派位組別並以學校 B

為第一選擇的學生人數： 150 
• 學校 B 提供予香港第三網的學額： 100 

16. 審閱完所有學生在甲部不受學校網限制的學校選擇後，電腦便會

開始乙部按學校網的學位分配。假設在甲部尚未獲派學位的學生

當中，香港第三網內有 150 名學校網第一派位組別的學生﹙包括

陳思明﹚以學校 B 為第一選擇，而該校只能提供 100 個學額予該

學校網的學生，電腦便會按照隨機編號的先後將首 100 名學生派

往學校 B。如果陳思明的隨機編號排在首 100 名，他╱她便可獲

派往學校 B；否則，他╱她的第一選擇便會落空。假若陳思明的

第一選擇落空，電腦便會在審閱完所有同組別學生的第一選擇

後，再審閱陳思明及其他未獲派位的同組別學生的第二選擇。假

設學校網第一派位組別的學生經電腦審閱其第一選擇後，仍有

400 名學生未獲派位，當中有 30 人﹙包括陳思明﹚以學校 D 為第

二選擇，而學校 D 經過第一選擇的派位後仍有 10 個學額，電腦

會以學生的隨機編號的先後來決定派位次序。假若陳思明仍未能

獲派學校 D 的學位，電腦會按照上述程序繼續依次審閱陳思明及

其他未獲派位的同組別學生的第三選擇，如此類推，直至他╱她

們獲派學位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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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假若陳思明與同校同學李小文同屬全港及學校網第一派位組別，

而他╱她每一個學校選擇又與陳思明完全相同，由於在同一全港

或學校網派位組別內的學生獲分配學位的先後次序，會按各人的

隨機編號而定，因此，即使陳思明的校內成績較李小文佳，陳思

明有可能獲派其較後選擇的學校，而李小文則可能獲派其較前選

擇的學校。這正符合中學錄取不同學習能力學生的理念。

直屬及聯繫學校

18. 直屬中學經扣除重讀生及自行分配學位後，須為其直屬小學保留

餘額 85%的學位。聯繫中學經扣除重讀生及自行分配學位後，須

為其聯繫小學保留餘額 25%的學位。在直屬／聯繫小學就讀的學

生，如果他們的學校網派位組別為第一或第二組別，而又以直屬

／聯繫中學作為乙部的第一選擇，便有資格獲派保留學位。如符

合資格的學生人數多於直屬／聯繫中學所保留的學額，則會按學

生的學校網派位組別及隨機編號的先後次序分配學位。如在直屬

／聯繫小學就讀的學生獲批跨網派位，他們將不能保留獲派有關

直屬／聯繫中學保留學位的資格。

「一條龍」學校

19. 「一條龍」學校的小六學生可以選擇直接升讀連繫中學。然而，

如學生申請不參加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的直接資助計劃中學（非參

加派位直資中學）的中一學位、參加派位中學的自行分配學位或

統一派位，他們將不能保留直升連繫中學的權利。「一條龍」中學

原則上會預留不少於 15%的中一總學額，供其他小學的學生循自

行分配學位或統一派位的途徑申請入讀。

統一派位選校文件

20. 參加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的小六學生家長，會獲發以下文件各一份：

• 《中一派位選擇學校表格》（下稱《選校表格》）［供填寫選校

次序］

• 學生所屬學校網的《中學一覽表》（下稱《一覽表》）［供家長

填寫《選校表格》的乙部「按學校網的學校選擇」時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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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每所參加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的小學，均會獲分發適量的《不受學

校網限制選校手冊》（下稱《選校手冊》），供家長填寫《選校表格》

的甲部「不受學校網限制的學校選擇」時參閱。《選校手冊》亦登

載於教育局網頁（請參閱下文第 42 段所示的網頁路徑）。

22. 此外，為配合「智慧政府」策略，教育局由 2023 年起分階段將中

一入學申請電子化。如家長已登記成為「中一派位電子平台」（電

子平台）用戶，他們亦可透過電子平台瀏覽網上版《一覽表》及

《選校手冊》。

23. 紙本《選校表格》一式三份，分別為教育局存根、學校存根及家

長存根。家長請用黑色原子筆填寫。如家長已登記成為電子平台

用戶並以「智方便+」 3綁定帳戶，除紙本申請表外，亦可透過電

子平台遞交《選校表格》。

24. 如家長已向就讀小學遞交紙本《選校表格》，請勿透過「中一派位

電子平台」重複遞交申請，反之亦然。

25. 無論家長以紙本遞交還是透過電子平台遞交《選校表格》，家長

在填寫《選校表格》前，均應先核對表格上的下述資料，是否與

子女的資料相符：

學生編號：  應與本局較早前派發的《小六學生資料表》上

的學生編號相符。

學生姓名：  如核對無誤後，請在預印的英文姓名之上填寫

學生的中文姓名（如有）（只適用於紙本《選

校表格》）。電子平台內的《選校表格》已備有

學生的中文姓名（如有）。

性別：  「M」代表男生，「F」代表女生。  
學生所屬學校網： 應與派發的《一覽表》內頁左上角的代號相

同；例如就讀於中西區（即學校網 HK1）小

學的學生，其《一覽表》應為 HK1。  

如以上資料有不確之處，家長應立即與子女就讀的學校聯絡。

26. 由於學位一經派定，將不再另行改派，故家長選擇學校時，應慎

重考慮，留意《選校手冊》及《一覽表》內，有關學校的附註（如

有），並可向子女就讀的學校徵詢意見。

3  有關「智方便+」的登記詳情，請瀏覽「智方便」網頁（www.iamsmart.gov.hk）（選擇：主頁 > 登記

「智方便」 > 登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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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紙本《選校表格》

27. 選填學校時，家長可於甲部填寫一至三所任何學校網（包括學生

所屬學校網）的學校，家長應按《選校手冊》內「學校編號」欄

下所顯示的 3 位數字，依選擇次序填在《選校表格》的空格內。

電腦會審閱完所有學生甲部的學校選擇後，才審閱學生乙部的學

校選擇。可是，如果學生在甲部已成功獲派中學學位，電腦便不

會再審閱學生在乙部的學校選擇。

28. 選填乙部所屬學校網的學校選擇時，家長應按《一覽表》內「學

校編號」欄下所顯示的 3 位數字，依選擇次序填在《選校表格》

空格內。家長應依照意願，將學校網內可供選擇的學校填入乙部，

並儘量將 30 個選擇填滿。如果電腦審閱完全部選填的學校後仍未

能分配學位予該學生，學生將會被分派到未有選填的中學 4就讀。 

29. 家長可在甲部選填位於任何學校網的學校。如家長在甲部選擇的

學校位於子女所屬的學校網內，家長亦可以將有關學校包括在乙

部內。惟家長不應在《選校表格》的同一部分重複選填同一學校，

電腦只會就同一部分相同的學校編號處理一次。

30. 家長在《選校表格》上填寫「學校編號」時，應參照《選校手冊》

及《一覽表》內的「學校編號」，確保正確無誤，填寫錯誤編號的

學校選擇將不獲處理。此外，如家長選填的學校最終未能就本年

度中學學位分配辦法提供中一學位，有關的學校選擇亦不會獲得

處理。

4 不包括直接資助計劃學校及附註有「除非學生選填該校，否則將不會被派往該校」

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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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如家長已獲參加中學學位分配辦法中學通知其子女獲納入其自行

分配學位正取學生名單，或學生已獲賽馬會體藝中學錄取，家長

只需在《選校表格》上填妥聯絡資料後簽署及劃去選校部分，以

表示毋須填寫學校選擇（請參考下圖）。此外，如學生已獲非參加

派位直資中學錄取，其家長亦已和有關學校簽署《家長承諾書》

及呈繳《小六學生資料表》，又或者已獲其他學校（例如國際學校

或私立學校）錄取並決定放棄參加統一派位，家長應在《選校表

格》上填妥聯絡資料後簽署及劃去選校部分，以表示放棄參加統

一派位（請參考下圖）。

如家長不在《選校表格》上填寫任何學校選擇及沒有表示放棄參

加統一派位，而學生並沒有在自行分配學位階段獲派學位，亦沒

有獲賽馬會體藝中學或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錄取，學生會按既定

的派位程序獲分配學位。

32. 填妥所選學校編號後，請用正楷清楚寫上家長／監護人姓名、住

址（如獲准跨網派位者應寫上新住址）及聯絡電話，並在表格上

簽署。《選校表格》必須有家長／監護人簽署，方為有效。

9876 XXXX 

XX/XX/2023 
陳大文 

Chan T M 

XXXX XXXX 
香港 XX 道 XX 號 XX 大廈 XX 樓 XX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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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電子平台上的《選校表格》

33. 如家長已於自行分配學位階段透過電子平台為子女遞交自行分配

學位申請，家長可繼續使用有關帳戶為該名子女遞交統一派位《選

校表格》，否則家長須先登記成為電子平台用戶，並以「智方便＋」

綁定帳戶，才可透過電子平台遞交《選校表格》。有關建立帳戶及

登入電子平台的程序，請參閱上載於教育局網頁（選擇：主頁  >
教育制度及政策  > 小學及中學教育  > 學位分配  > 中學學位

分配辦法  > 中一入學申請電子化）的相關影片及家長指南。

34. 家長登入電子平台後，請選擇「統一派位申請」下的「現在申請」，

以進入「選校表格」頁面。

35. 在填寫聯絡資料後，家長須按子女的情況，在「申請統一派位」

頁面選填其中一個選項：

• 如子女需透過統一派位以獲得中一學位，即子女沒有獲參加派

位中學通知為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學生，也沒有獲賽馬會體藝中

學或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錄取，請選擇「需要填寫《中一派位

選擇學校表格》的選校部份」（請參考下圖），以進入甲部及乙

部的選校部分。

• 如子女毋須填寫統一派位的學校選擇，即子女已獲參加派位中

學通知為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學生、或已獲賽馬會體藝中學或非

參加派位直資中學錄取，請選擇「不需要填寫《中一派位選校

表格》的選校部分」（請參考下圖），以跳過填寫甲部及乙部的

選校部分。家長仍須以「智方便+」進行數碼簽署，以確認及

提交《選校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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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子女毋須透過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獲分配政府資助中一學位

（例如子女將於中國內地升學），並決定放棄參加派位，請選

擇「不需要透過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獲分配資助中一學位」（請

參考下圖），以跳過填寫甲部及乙部的選校部分，家長仍須以

「智方便+」進行數碼簽署，以確認及提交《選校表格》。請注

意，如家長選擇此項，即表示子女放棄參加派位，子女不會在

派位結果公布當日收到派位結果。

36. 在甲部「不受學校網限制的學校選擇」頁面，家長可依意願選擇

一至三所任何學校網（包括學生所屬學校網）的學校。家長可輸

入學校編號或學校名稱以搜尋學校／進行選校，或利用電腦屏幕

右方的「全港學校名單甲部─不受學校網限制的學校選擇」進行

篩選及選校。

37. 在填寫乙部「按學校網學校選擇」時，家長同樣可輸入學校編號

或學校名稱以搜尋學校，或利用電腦屏幕右方顯示，子女所屬學

校網的《中學一覽表》進行篩選及選校。家長應依照意願，儘量

將乙部 30 個選擇填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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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如家長在甲部選擇的學校位於子女所屬的學校網內，家長亦可以

將有關學校包括在乙部內，但如在同一部份出現相同的學校選

擇，系統會發出訊息，提示家長作出更正。完成甲部及乙部的學

校選擇後，請家長小心核對所選擇的學校編號、學校名稱及地區

是否正確。確認所填寫的資料正確無誤後，請家長閱讀並同意《統

一派位家長須知》和《個人資料收集聲明》，再以「智方便+」進

行數碼簽署並確認及提交《選校表格》。

39. 為有效處理眾多申請，每次登入電子平台的使用時限為 30 分鐘。

請家長在 30 分鐘內完成有關申請程序。如有需要，家長可善用「儲

存為草稿」的功能，在下次登入時繼續處理有關申請。請注意，

若申請狀況為「儲存為草稿」，家長須於限期前以「智方便+」進

行數碼簽署並提交申請至子女所就讀的小學。成功遞交申請後，

相關申請狀況會更新為「已提交」（請參考下圖）。

其他注意事項

40. 請注意，已登記成為「中一派位電子平台」用戶的家長，可於本

年度派位結果公布當日早上起透過電子平台查閱派位結果。教育

局亦會於同日早上以電話短訊形式通知家長學生的派位結果。家

長如欲接收有關通知短訊，須在《選校表格》上指定位置填寫一

個可接收短訊的手提電話號碼（請參考後頁）。學生返回就讀小學

領取派位結果的安排及其他有關派位結果公布的行政安排將維持

不變。

20.4.2023 18: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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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本《選校表格》指定位置

電子平台《選校表格》指定位置

41. 家長在《選校表格》上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將用於學位分配及其

他與教育有關的用途。本局可能將表格上家長所提供的個人資料

向政府其他部門或其子女獲派／轉讀的學校披露，以便核實資料

及作其他與教育有關的用途。家長必須提供表格所需的個人資

料。倘若所提供的資料不足夠，教育局可能無法辦理有關派位申

請。

9876 XXXX 

XX/XX/2023 
陳大文 

Chan T M 

XXXX XXXX 
香港 XX 道 XX 號 XX 大廈 XX 樓 XX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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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參考資料

42. 家 長 選 校 前 ， 應 細 心 觀 看 上 載 於 教 育 局 網 頁 （ 網 址 ：

https://www.edb.gov.hk）的《2021/2023 年度中學學位分配辦法》

影片，或可於教育局網頁，循以下的路徑瀏覽有關本年度中學學

位分配辦法的詳情、《中一派位電子平台家長指南》、《選校手冊》

及《一覽表》 5：

教育制度及政策  > 小學及中學教育  > 學位分配  > 中學學位

分配辦法

43. 家長亦可參閱《中學概覽 2022/2023》。由於 2022 年 12 月派發的

《中學概覽 2022/2023》印刷本可能並未包括新增的學校或最新的

學校資料，家長可瀏覽《中學概覽 2022/2023》的網上版（網址： 
https://www.chsc.hk/secondary）參閱有關學校的更新資料及學校

的最新發 展，包 括學校的 班 級 結 構 及 開 設 的 科 目 等 。 學 校 於

2023/24 學年開辦的中一班級數目，可能與本學年不同。

重要日期

44. 2021/2023 年度公布中一派位結果及學生向獲派中學的註冊日期

如下：

公布派位結果日期：  2023 年 7 月 11 日

辦理註冊日期： 2023 年 7 月 13 日及 14 日

查詢

45. 家長如對填寫《選校表格》有任何疑問，請向子女就讀的學校查

詢。家長亦可致電教育局的自動電話查詢服務 2891 0088，聽取有

關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的程序。如有進一步查詢，可致電 2832 7740
或 2832 7700 與教育局學位分配組（中學學位分配）聯絡。

教育局

學位分配組編製

（ 2023 年 3 月印製）

5 《選校手冊》及《一覽表》均以網上版為最適時更新版本。


